
 

依法从事认证活动的自我声明 

华瑞联合认证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是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

会批准的从事第三方认证的认证主机构,批准号：CNCA-R-2024-1357。公司

不以盈利为目的，科学、公正地为申请方提供优质的认证服务。为了保证

认证工作的公正性，依法从事认证活动，特作出如下声明： 

1、本公司管理体系认证服务向所有组织开放。  

2、本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，总经理对认证活动及其

公正性负全责，公司董事会不对认证活动进行干预。  

3、为确保公正性和独立性，本公司通过由来自各方代表组成的公正性

委员会协助制定与认证活动公正性有关的政策，监督公司战略和方针的有

效执行。  

4、本公司成立有技术委员会、认证决定或复核人员负责认证决定，技

术委员会独立于公司各个部门，并且认证决定或复核人员不能是参加该项

目体系审核的人员。  

5、参加认证审核/审查的人员，必须确保其在两年内未向申请和拟接

受认证的组织提供过咨询服务，并且与这些组织没有影响公正性和独立性

的利害关系。本公司所有可以影响认证活动的人员承诺公正行事，不因来

自商业、财务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损害本公司的公正性。  

6、本公司不提供任何关于管理体系的建立和保持的咨询服务，本公司

和咨询机构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关系。 

7、本公司不接受客户或潜在客户的馈赠、捐款和财务上的转让。 

8、本公司不向获证客户提供内部审核。如果本公司对某个组织的管理

体系和服务体系提供了内部审核，则不在内部审核结束后两年内对该组织



的体系进行认证。 

9、本公司不将审核外包给体系咨询机构。公司不宣称或暗示选择某咨

询机构将使认证更为简单、容易、迅速或廉价。当发现外部咨询机构通过

各种途径如在其网站、宣传册、咨询机构为其咨询人员印制的名片上宣传

选择该咨询机构将使受审核方更容易、更简单、更迅速、更廉价通过本公

司的认证时，本公司将通过：电话、书面制止、在本公司网站等媒体公开

声明其行为为非正当表述、法律途径等方式制止其行为，直至该咨询机构

采取措施予以纠正。 

10、当某种关系对本认证机构的公正性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时，本认

证机构将不为其提供认证。  

华瑞联合认证（河南）有限公司郑重声明，严格杜绝违反国家认证认

可法律法规和违反相关部门规范和要求的行为发生，如有发生，公司坚决

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相应处理决定。 

 

 

总 经 理：  

2024年 04 月 08 日 

 

 

 


